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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三师市监处罚〔2026〕20号

当事人：图木舒克市益喜乐农民专业合作社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3659003MACQTXP26J

住所：图木舒克市五十团夏河镇修理一条街小区 3号楼 2号

室

法定代表人：艾******

身份证件号码：65*************

联系方式：175********

2025年 11月 27日，我局接到兵地融合发展草湖项目区

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图木舒克市益喜乐农民专业合作社“涉

嫌经营假冒伪劣化肥的违法线索”案件移送函（区市监案移

〔2025〕1号）后，我局执法人员前往图木舒克市五十团夏

河镇修理一条街小区 3号楼 2号室对图木舒克市益喜乐农民

专业合作社进行检查，执法人员在该经营场所及库房内未发

现“民富瑞”牌磷酸二铵化肥。当事人已销售完购进的 13.9

吨民富瑞”牌磷酸二铵化肥。

2025年 12月 1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检验报

告（报告书编号：2025喀检 HWG 字第 0251 号）和检验结果

告知书（三师市监检结〔2025〕21号），并依法告知当事人

如对该检验结果有异议，可以自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15 日

内，向第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。当场当事人表示对检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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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没有异议，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复检要求。经领导批准

后，于 2025年 12月 17日立案调查。

执法人员向图木舒克市益喜乐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

表人艾*******及相关人员做询问，调取相关证据材料，确

定其违法事实。2026年 1月 8日案件调查终结。

经查，2025年 9月当事人艾********于从阿克苏一名汉

族男子（具体身份信息不详）处购买产品名称：“民富瑞”

牌磷酸二铵，优等品（传统法）总养分：（N+ P2 ​O5 ​）≥64.0%，

GB/T10205-2009，净含量：50kg，新疆民福生物科技有限公

司，生产商：甘肃瓮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，地址：甘肃省金

昌市河西堡镇。该批化肥共计 13.9吨，当事人现金支付 28500

元，运至图木舒克市 50 团 4连的羊圈内存放。2025年 10月，

当事人艾********以 2300元/吨的价格，13.9吨“民富瑞”

磷酸二铵化肥全部销售给图木舒克市吐逊江克力木农资店

负责人吐******。购买人吐*****实际支付艾******30000元

整，另支付司机 1700元运费。

执法人员联系新疆民富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，要求该公

司提供“民富瑞”商标注册使用权相关材料，该公司未能提

供。执法人员通过“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中国商标网”

查询“民富瑞”商标已处于无效状态。

货值金额 30000元；

违法所得：30000元-28500=1500元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证据一：当事人提供的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，证明当

事人自然人合法身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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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据二：当事人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，证明当事

人合法的经营主体资格；

证据三：现场检查笔录1份，现场检查照片4张，证明当

时现场检查情况属实；

证据四：当事人艾******询问笔录，证明当事人购销化

肥信息、数量及价格；

证据五：收款收据2份，证明当事人销售化肥数量及价

格；

证据六：喀什地区产品质量检验所检验报告（报告书编

号：2025喀检HWG字第0251号），证明当事人销售的化肥不

合格化肥。

证据七：第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结果告知书（三师

市监检结〔2025〕21号），证明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

检验结果告知书并当事人未提出复检事实；

证据八：兵地融合发展草湖项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移交

函及相关材料，证明当事人销售的化肥是不合格化肥及销售

化肥的数量、价格等。

2026年1月30日，本局向当事人直接送达《行政处罚告

知书》（三师市监罚告〔2026〕14号），告知当事人拟作出

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、理由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

述、申辩，听证的权力。

2026年2月4日，当事人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，申请减轻

处罚。经复核，酌情采纳当事人的申请从轻处罚材料，决定

对当事人予以从轻处罚。



4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图木舒克市益喜乐农民专业合作社销

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

业产品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十三

条第二款“禁止生产、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、财

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。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

定。”的规定，构成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、财产

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的行为。

鉴于当事人主动提供证据材料，积极配合调查，主观过

错较小，初次违法，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短，因残疾生活确有

困难，依据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》第十九条第七项、第十二

项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从轻行政处罚：（七）积极配

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；（十二）当事人

因残疾、重大疾病或其他原因生活确有困难的。”第二十一

条第四项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般可以认定为主观过错较

小：（四）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。第

二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应当结合下列因素认定：（一）

主观过错较小；（二）初次违法；（三）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

短；第二款：一般情况下，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满 2个月可认

定为持续时间较短；”的规定。综合考虑个案情况，兼顾地

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，本着

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，确保行政处罚的实施既有力度，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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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温度，有利于实现良法善治。对当事人依法从轻的行政处

罚。

综上，当事人图木舒克市益喜乐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不

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

品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十三条第

二款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四十九

条“生产、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国

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产品的，责令停止生产、销售，没收违

法生产、销售的产品（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，下同）

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

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营业执照；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”之规定，责令当事人停止上述行为，并

决定处罚如下：

1.罚款 6000元（陆仟元）。

2.没收违法所得 1500元（壹仟伍佰元）。

请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凭新疆兵团非税收

入电子缴款通知书的缴款识别码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

纳罚没款。

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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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款，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（救济途径和期限）如你（单位）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

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第三师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图

木休克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

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年 2月 13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 二 份，一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/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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